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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博渊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7 月 26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厦门水视界广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翁建淋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刘超、郑隆、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原审被告 

姓名或名称：福建博渊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吴文渊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洪艺薇、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原审被告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厦门水务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刚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吴学涵、福建邦平联展律师事务所 

其他信息：原审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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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厦门水频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汪清培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公司子公司厦门水视界广告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02 月 15 日与厦门水务水处

理科技有限公司和厦门水频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合同》，合同约定厦

门水务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将公共直饮水项目委托给厦门水视界广告有限公司

独家投资、管理及运营，并授权厦门水视界广告有限公司独家负责厦门地区公共

直饮水机台的投资、建设、管理、运营及广告招商。 

    合同约定双方合作期限为 15 年，厦门水视界广告有限公司向厦门水务水处

理科技有限公司及厦门水频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年 150 万的固定费用（厦门

水务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及厦门水频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各收取一半费用），厦

门水视界广告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25 日及 2015 年 01 月 16 日共支付两笔

款项共计 500 万元，该款项为 2015 年至 2017 年三年经营权费用 450 万元及 50

万元保证金。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厦门水务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及厦门水频道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并未取得直饮水机路面建设的破路政，造成项目停滞，合同根本目

的无法实现，故厦门水视界广告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06 月 11 日收到厦门水务集

团发出的市政园林下发的关于拆除直饮水文件，合同约定，因政府或者相关部分

有关政策原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三方可提前解除或终止协议，双方均不承

担任何责任。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水视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水处理公司的全部诉讼

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水处理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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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博渊堂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水处理公司的全部诉讼

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水处理公司承担。 

 

（六）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一审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作出判决，判令水视界公司支付水处理公司费用 58.15 万元及违约

金（以 58.15 万元为技术，自 2020 年 1 月 16 日起按日 0.066667%的标准计算至

实际付款之日止）并要求博渊堂承担连带责任。在收到判决书十五天内，水视界

公司与博渊堂公司提请上诉，二审于 2022 年 8 月 5 日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2022 年 8 月 15 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 02 民终 4053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情况详见三、判决情况。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2 年 9 月 1 日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2 年 8 月 15 日作出的民

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水处理公司、水频道公司与水视界公司签订《合

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

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本案争议焦点为：1、关于水视界公司的

付款金额及违约。水视界公司主张路面直饮水机的拆除系基于政策考虑，水视界

公司不存在过错，水视界公司仅支付剩余的 39 台直饮水机的费用即 28.98 万元。

对此，本院认为，已经生效的（2020）闽 0203 民初 7417 号民事判决认为，水处

理公司、水频道公司交付的部分直饮水机存在履约瑕疵，就路面直饮水机拆除的

结果，水视界公司存在主要过错，水处理公司仅有部分过错，一审法院根据案涉

合同履行情况及各方的过错比例等因素综合认定水处理公司、水频道公司承担约

定价款的 30%，水视界公司向水处理公司、水频道公司支付约定价款的 70%。

水视界公司主张其对路面直饮水机的拆除不存在过错，仅支付剩余的 39 台直饮

水机的费用，却反证据，且与生效判决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按照水处

理公司在其《告知函》中主张的金额判决水视界公司支付 58.15 万元，并无不当，

本院予以维持。水处理公司主张违约金标准未超过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对此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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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支持。2、关于博渊堂公司的责任问题。博渊堂公司主张

嘉泓公司对补充审计材料不予采纳，程序违法，且存在对补充材料不予采纳的情

况下得出与之前审计报告的完全相反的结论，明显不能成立。对此，本院认为，

博渊堂公司提交的补充审计材料虽经过一审法院组织证据交换和质证，但水处理

公司对水视界公司提交的补充审计材料不予认可，嘉泓公司不将上述补充材料作

为鉴定依据，并无不当。因博渊堂公司提交的补充资料未予材料，而博渊堂公司

未就专项审计报告中的待决事项进一步补充证明，嘉泓公司而就专项审计报告中

的审计结论调整为“截止至 2022 年 4 月 7 日，博渊堂公司不能证明水视界公司

财产独立于博渊堂公司财产”，并无不妥。一审法院采纳嘉泓公司的补充意见书

的结论，认定博渊堂公司作为股东不能证明水视界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身财产，

故应对水视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博渊堂公司

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水视界公司、博渊堂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

予支持。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9615 元，由厦门水视界广告有限公司、福建博渊堂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因本次二审为终审判决，该判决结果对公司是一个相对不利的消息，因刚收

到判决结果，公司目前暂时未确定下一步的行为，但是公司依然希望可以与对方

达成一致方向，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公司也不排除提请反诉或申请再审，力争

完善的解决本次诉讼。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涉及合同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水视界广告有限公司的直饮水

机经营权，2019 年，水视界公司的广告经营载体已全部拆除，对水视界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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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产生重大的影响。近两三年，水视界公司在新的发展方向中摸索，仅承接小

金额的活动等项目，目前还未完全突破该诉讼对水视界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因本次诉讼判令水视界公司需要支付水处理公司固定费用 58.15万元及相应

的违约金，且博渊堂公司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该结果将对水视界公司及博渊堂公

司均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公司接受该结果，公司将积极履行判决所需要承担的

支付义务，如果公司作出反诉或再审等动作，不排除因最终判决消除上述不利的

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该诉讼与我司前期披露的水视界公司与水频道公司的案件为同一诉争合同，

因合同为三方签订，所在存在两个起诉主体，且该案件并未合并审理，该案件的

判决将影响水频道案件的检查监督审理，公司将积极处理并消除该诉讼案件对公

司造成的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闽 02 民终 4053 号 

 

 

福建博渊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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